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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届会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1 9 8 9 年 I 月 2 7日 

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 

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向联合国秘书长致意，并谨随函附上题为"国际 

人权独立顾问小组的拢要报告：阿冨汗布雷情况"的文件，请将其作为大会题为"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这一项目的正式文件分发（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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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国际人权独立顾问小组0^扼要裉告： 

1. 为了协助各国政府审议阿富汗目前的人权状况这一问题，国际人权独立顾 

问小组提出有关其最近在该领域的调査的第二篇扼要报告。（关于国际人权独立小 

组的背景及其方法的全面介绍，请见国际人权独立顾问小组的报告（ 3 / 4 2 / 

8 )。）报告全文将在瑞士日內瓦召开的人权委员会1 9 8 9年会议提出。 

一、国际人权独立顾问小组的背景 

2 . 国际人权独立顾问小组是一个独立的多国国际法专家特设小Mo 迈克尔• 

赖斯雙教授是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法学院法理学韦斯利‧霍菲尔德讲座 

教 ^ 弗兰索瓦兹‧丁‧汉普森小姐是联合王国埃塞克斯大学国际人权中心法律 

讲 师 。 马 克 ， A ‧米贾尼博士在马耳他挂牌做律师。詹姆斯 ‧ ‧布萨蒂尔先 

生在纽约市桂牌做律师并担任报告员。査尔斯•M•诺奇是耶鲁大学法学院当寄 

宿客座学者，他担任耶鲁学院讲师，他是国际人权独立顾问小组的组长。独立顾 

问小组的工作人员有威廉‧ R ‧西姆先生和尼娜*哈奇金女士。 

二、调査的范围和性质 

A .法宪任务 

3 .独立顾问小组关注包括各画政府和反对派集团在内的任何一方违反人权和 

战争法的情 I 各国政府应负贲处理这些违法情况，应按照保护人权的国际标准 

行寧和遵守战争法。独立顾问小组采用了 1 9 4
 9

年 8 月 1 2日曰内瓦公约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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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出发点和主要依据。在调査使用地雷的过程中，独立顾问小组以《1 9 8 1年 

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 

约》的《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傳雷和其他装置的议定书》（议定书二）为指导方 

针。 

4 .战争法的基本原则是确认对所有非积极参与战事的人给以人道待遇的义务, 

因这项任务而导致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两项基本习惯原则：（1)武装冲突各方对作战方 

法和手段0^选择不是没有限制的；（2)禁止使用蓄意造成不必要痛苦的武器.大多 

数对武器及其使用的限制都是以后两项原则为依据â^, 

5 .国际人权独立顾问小组的成员为了调査有关特定和一般的违反人权事件的 

指控，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进行了四次实况调査.在总共为1 5个星期的期间， 

他们访问了4 5 0名阿富汗难民和其他对该地的人权情况有第一手资料的人士.进 

一步的资料见《国际人权独立顾问小组关于阿富汗0^人权情况的报告》（A/C, 3/ 

4 2 / 8 ) . 

三.阿富汗境内的地雷 

6.关于在8年占领期间苏联和阿富汗共和国的军队在阿富汗布了多少地雷的 

问题，各方估计的数目相差很大，从5 0 0万至 3 , 0 0 0 万 不 等 . 即 使 是 最 低 的 

数目也令人十个担忧.自从《日内瓦协议》签署以来，布雷一直没有停止.地 

雷的基本问题是它具有滥杀滥伤的能力.即使战事已终止了很久，只要没有使地 

雷失效，它就仍然具有这种滥杀滥伤的能力.虽然地雷本身一般不属于非法武器， 

但如使用方式不当就会成为非法武器.由于地雷爆炸时所伤害的对象不能将战斗 

人员和非战斗人员加以区分，因此对布雷地点加以限制对战争法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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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放置在平民区域的地g 

7 . 在平民区域布雷是非法的，由于地雷的滥杀滥伤作用，因此必须限制它只 

用于军事目的‧ 苏联和阿富汙共和国的军队则一贯忽视这个准则‧ 

8 . 苏联和阿富汗共和国的军队在农业地区、河流，村庄和村庄周围地区都布 

了地雷，并且仍然在还乡难民将使用的路径上布雷‧他们这样做违反了习惯国际 

法和协定国际法， 

B.使用地雷引起不必要的痛苦 

9 .整个阿富汙都布了 g在造成不必要痛苦的地雷.例如， P M ï ^ l地雷或 

"蝴蝶"地雷的目的在于导致残废而不是杀害。这种地雷体积小，由伪装的塑料做 

成，因此很难察觉.受害者（许多是儿童）被炸掉手臂或腿，然后流愈至死，OZM— 

4 "跳跃碎片"地雷由一条拉发线触发，地雷另外附上的一些炸药将地雷推向离地 

面8 0厘米的空中，让地雷的生铁外壳在该处爆炸，弹片四分五裂，因而更能起着 

严重伤人的作用.：POMZ地雷则是另一种铁造的拉发线碎片地雷.它在地面爆炸， 

5 0英码半径内的人都会被杀死。这些都是技术较不精密的地雷，在难民医院和难 

民营中有成千上万的难民，这就证明苏联和阿富汗共和国的车队广泛使用效力甚髙 

的地雷进行伤害和催残。 

m整个阿富汙都广泛布了这些旨在造成不必要痛苦的地雷'这一做法公然违 

反了习惯国际法和协定国际法.同时，这些地雷都经过伪装，而且以平民区和周围 

为目标，就更加违反国际法. 

c.杂乱无章地投放地雷 

11.地雷经常被杂乱投放。苏联和阿富汗共和国部队以飞机和大炮在阿富汗全 

境布雷。以这种方式散布的地雷往往无法局限于一个军事目标，布雷地点也难以记 

录。一旦经过这样散布，就会失去对武器的控制。在敌对停止和军队撤出之后， 

这些地雷对平民仍将造成长久的威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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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苏联部队撤退时留下地雷 

12. 撤军期间任由旧地雷继续存在和设置新的地雷，是违反国际法的。独立顾 

问小组对在可能伤及平民的地点设置地雷，特别表示关注。1 9 8 8年 6月，项 

目主任和一名研究助理曾经前往苏联和阿富汗共和国阿富汗库纳尔省巴里科的旧基 

^他们注意到，最近在距基地超过一英里的耕地上设置的地雷。拆除地雷时发现 

带有苏联标志的炸药。 

13. 占领军撤退时或撤走后，都没有去显著范围内去除地雷或使其失去作用。 

苏联和阿富汗共和国部队撤退时，地雷仍然造成死伤。数百万枚地雷散布于不知何 

处，对阿富汗平民的安全造成巨大的威m> 

独立顾问小组的结论 

14. 在阿富汗不知何处杂乱散布和继续设置数百万枚旨在伤軎人命的地雷显然 

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除非纠正这种严重而危险的局面，阿富汙人民的人权将继 

续被剥夺。 

15. 根据《日内瓦协定》，阿富汙共和国和苏联保证难民"自愿无阻地"返回 

家园，设置地雷和无记录的地雷的存在破坏了"无阻地返国的可能性，因此必须 

视为违反阿富汗共和国与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于1 9 8 8年 4月 1 4日在日内瓦 

签署的关于难民自愿返回家园的^边协定。 

16. 在阿富汗境内杂乱无章地投放地雷的做法是违反国际法的，并要归咎于苏 

联，因此苏联必须对此负贵.地雷是由苏联部队提供的，对于此种工具的使用， 

他们仅给予最起码的监督。苏联在撤军期间没有在显著的范围内销毁这些装置或 

使其失去作用.为了纠正这项错误，苏联应当在撤军期间拆除所有地雷，并提供 

扫雷所必要的情报。（也可能有给予金钱赔偿的义务），如果不这样做，苏联就 

是继续不廇行其国际法定义务。 




